附件4
陕西省建设工程“长安杯”示范项目申报资料审核表
	申报单位
	
	

	申报工程
	
	

	装订
顺序
	资 料 名 称
	文件原件编号
	文件
份数
	页码

	1
	资料总目录
	
	
	

	2
	“长安杯”创建申报表
	
	
	

	3
	计划任务书
	
	
	

	
	土地使用证
	
	
	

	
	规划许可证
	
	
	

	
	施工许可证
	
	
	

	4
	施工单位中标通知书
	
	
	

	5
	施工合同
	
	
	

	
	工程竣工验收报告
	
	
	

	6
	工程概况、施工质量介绍
	
	
	

	7
	消防验收意见书（消防验收备案凭证）
	
	
	

	
	环保验收或准予使用文件、节能专项验收记录及检测报告结论
	
	
	

	8
	施工资料审查表
	
	
	

	9
	工程验收资料、竣工验收备案表
	
	
	

	10
	施工图审查报告及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（复印件）
	
	
	

	11
	使用单位一年后评价意见
	
	
	

	12
	市（地）推荐意见（原件）
	
	
	

	13
	照片（20张）（不得普通打印）
	
	
	

	14
	荣誉证书（复印件）
	
	
	

	15
	宣传片（5～8分钟）
	
	
	

	16
	推荐单位初审意见
	
	
	
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
注：1.申报表一式两份，其中一份和工程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装订在一起。
    2.申报表附后，请按照顺序双面打印单独装订后再和其它资料装订在一起。
 

“长安杯”资料审查要点

一、工程名称、单位名称（施工企业、主要参建单位、监理企业等）必须填写全称并与公章一致；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、副经理）资质证书等级和编号及联系电话、必须详细填写正确，清晰可辨认；
二、申报表上所填单位名称、签章应与合同上的一致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盖章（包括附件、复印件上的盖章）应清晰可辨认；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“长安杯”创建的工程必须是具有独立生产能力和使用功能的工程，大型建设工程，两家以上承建单位分别与建设单位签订不同标段的施工承包合同，每家承建单位的承包合同价均占合同总价的20%以上，可共同申报“长安杯”。其他与承建单位签订专业分包合同的独立法人单位，分包合同价应占承建单位承包合同价的10%以上且超过2000万元（不含劳务分包企业）的可做为参建单位；
 四、参建单位未盖章的视其为非参建单位；
五、申报表中数据要如实填写，字迹工整清楚，不填之项要说明原因，格内填写不下可另行附页；
六、表内签署意见的各栏，必须写明对工程质量的评价，未签署具体评价意见的申报表视为无效；
七、申报工程的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、施工图审查报告、竣工验收备案等有关文件中的相应数据应互相一致；
八、资料装订：应采用简单的左侧打孔，透明薄膜封面装订。按以下要求的资料装订顺序装订一份全套的，另一份申报表不要装定在内。
九、申报表按规定格式用word文档,新宋体12号字填写，用A4纸规格打印，并将申报表内容、工程质量照片、工程质量情况文字资料，刻成光盘（数据应与书面资料数据一致），一并报送“长安杯”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； 
十、工程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（要求1500--2000字）： 
（一）工程概况
1.申报工程名称，类别。工程的开工、竣工验收、备案时间。报建手续，施工许可证，施工图审查情况。
2.申报工程规模：如建筑面积、层数、总高度、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类型、生产能力等，主要功能有哪些、划分情况等。
3.建筑和安装工作量，决算价格。
4.申报工程的责任主体单位：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申报““长安杯””的参建单位（要求单位名称与合同公章一致）。及其参建工作内容、工作量。
（二）工程施工技术难点，亮点（内容、数据）。
（三）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推广使用情况。
（四）工程质量各项目评价得分及评价分析：
    1. 单位工程质量各项目评价得分汇总表；
2.实物质量；各工程部位、系统根据得分情况评价分析质量水平程度及主要特色（质量目标、措施、细部做法效果（配上照片）；
3.社会评价、用户反映、回访保修情况；
4.不足之处（包括实体和资料）。
（五）防水的具体作法、剖面图（屋面、地下室、外墙、卫生间、厨房、浴室间等）。
（六）幕墙打胶厚度、宽度。
（七）结构验槽、地基基础、主体验收情况、砼强度和钢筋位置原位检测结果、全高垂直度偏差值、沉降观测值（最大值、最小值）及最近结论、网架支座高差、两次挠度测试结果等质量情况。
（八）规范、标准要求有的单位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测情况，防雷检测、外墙保温等强制性检测情况。
（九）工程获得的荣誉。


